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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这部法律全面而且详细

地规定了外国公民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外国人就业问题，对外国人从事劳动活动实行许可证管

理制度。  

  该法规定，各联邦主体每年根据劳动市场状况并在优先安排本国劳动力的原则基础上向俄联邦政府提出

该联邦主体邀请外国公民来俄工作的建议和人数，俄联邦政府根据各联邦主体政府的建议并在考虑有关联邦

主体人口状况及安排外国公民能力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当年俄联邦引进外国劳动力的总人数限额及各联邦主体

引进外国劳动力的人数。  

  雇主只有在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情况下才有权雇用外国劳动者，而外国劳动者只有在获

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才有权从事劳动活动。  

  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包含以下内容：许可证颁发机构名称、雇主(即公司)名称和法定地址、公

司的国家登记信息、许可证的有效地区、所引进外国劳动力的人数和职业构成、劳动力的来源国、颁发许可

证的依据、许可证有效期等。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俗称“打工卡”)包含以下内容：持证人的身份信息(彩色相片、姓名、出生日期、

国籍、护照号码、职业)、许可证有效期、雇主名称、所依据的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信息、颁发

机构名称、颁发日期等。  

  另外该法律规定，如果雇主使用在俄罗斯临时居留的外国人就业，必须在内务部门专门开设的帐户上预

存一定数量的费用，以保障外国人使用相应的交通工具离境。而且该法律规定建立中央数据库，登记和统计

在俄罗斯居住的外国人。地方内务部门负责统计临时居留在当地的外国劳动力，并向中央内务部门和地方就

业部门通报外国劳动力到达和离开的情况。  

  下面仅以雇主邀请中国公民来莫斯科从事劳动活动为例说明外国公民以合法身份在俄罗斯工作的基本程

序。  

  莫斯科市分为九个行政区，雇主首先要向其公司法定地址所在行政区的劳动就业局为邀请的外国劳动者

申请就业名额。经审查（通常一个月后）可获得劳动就业局的鉴定结论，其中主要是批准引进外国劳动者的

数额。之后持就业局的鉴定结论向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申请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通常审查一个月后

予以答复。如获批准，按照引进外国劳动力标准支付一定国家规费，领取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证。再

持该许可证向莫斯科市移民局为该许可证规定数额内的每一位外国劳动者办理一张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打工

卡)。审查一个月后，如获批准，则为每张打工卡支付一定国家规费。此时打工卡原件暂时存放于莫斯科市

移民局，雇主凭移民局出具的打工卡复印件和其它文件向莫斯科市内务总局护照签证局(俗称“中央警察

局”)为每位外国劳动者申办三个月有效的工作邀请，邀请函需支付一定国家规费，办理时间约二十天。受

邀来俄工作的外国公民在收到邀请函后，前往俄罗斯驻该国使领馆办理工作签证入境俄罗斯。  

  来到莫斯科后，外国劳动者需在当地医院体检，持体检合格报告从莫斯科市移民局领回打工卡原件，并

在入境后三个工作日内，前往护照签证局换发一年多次往返签证和相应的一年期临时居留许可(俗称“落地



签”)，支付一定国家规费。之后外国劳动者就可在莫斯科从事合法的劳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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